
振聲高級中學班聯會組織章程 

民國95年8月訂定 

民國96年1月5日修訂 

民國100年11月1日修訂 

民國102年8月30日修訂 

民國105年8月1日修訂 

第1條 ​ 宗旨： 

1、​ 為輔導學生處理自治事務，培養自治能力，增強班級間之聯繫、溝

通、互助，並訓練其從事行政協調及管理工作，以增進師生和諧，

協助學校推展各項活動，特依據本校「學生自治規則」第二條之規

定，制定班級聯合會(以下簡稱班聯會)之章程。 

2、​ 班聯會組織會員應於平時瞭解各班生活動態，隨時協助導師、教

官、師長達成各項工作要求，以發揮自律、犧牲、服務精神。 

第2條 ​ 本會之指導由學務主任指導，由訓育組輔導協助。 

第3條 ​ 班聯會組織：​

本會由各班班級代表所組織，設主席、副主席、秘書各一人，及行政、公

關、活動、總務、文書、美宣六組各設組長一人，幹部共九人，各組下設

組員數人，所有成員皆須符合未記小過以上處分之資格。 

第4條 ​ 本會主席、副主席由新任班聯會之班級代表大會直接普選產生，任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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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不得連選連任，各組組長則由班級代表中推選。上述所有幹部皆須

經學務處審核定之，任期為一年，非因重大事故未經學校核准均不得中

途改選。 

第5條 ​ 各幹部之職掌 

1、​ 主席： 

(一)為本會成員之最高首長，對外代表本會。 

(二)承學務處輔導推展工作 

(三)督導各組執行各項任務。 

(四)協調各班代表執行交辦事務。 

(五)負責各班之間聯繫、溝通、反映同學意見，轉達學校規定並協助

執行。  

(六)主持本會之代表大會會議。  

(七)策劃及執行有關自律事宜 

(八)由學校指派出席各項有關學生活動會議。  

(九)其他學校臨時交辦事項。 

2、​ 副主席：　　 

(一)必要時代理主席。　　 

(二)協助主席推動會務。 

3、​ 秘書： 

(一)協助主席、副主席相關工作。 

(二)負責協調聯繫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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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​ 行政組：依學校指示設計並規劃活動、負責問卷及意見表之處理。 

5、​ 美宣組：負責活動佈置及宣傳相關設計製作。 

6、​ 活動組：負責康樂（歌唱、迎新歡送）等活動。 

7、​ 總務組：處理大會庶務及帳務經費之管理。 

8、​ 文書組：負責撰寫會議紀錄、影像記錄及相關文宣資料。 

9、​ 公關組：接洽聯繫協助推展各項活動。 

各組須承主席之指揮及策劃活動。 

第6條 ​ 本會之任務： 

1、​協助辦理校內各項活動並分配各組任務。 

2、​在學務處指導下策劃全校性活動，各項慶典活動及文宣工作。 

3、​轉達學校規定，反映同學意見。 

4、​檢討各項工作並執行改進。 

5、​提出臨時動議（須先與指導師長協調）。 

第7條 ​ 本會幹部暨其成員有下列情事經學務處審核免除其職務，並得予重

新改選之： 

1、​ 任職期間違犯校規受記過以上處分者。 

2、​ 執行工作不力，觀念偏差不能配合校方工作推行者。 

第8條 ​ 本會設班級代表會議，為本會事務之協調會議，由主席定期召開之，

會議出席成員為本會主席、副主席及各組組長，主席須協調各組之業

務。每月定期召開幹部會議一次，如有必要得另行召開臨時會議，並

邀請指導老師(學務處)列席指導。決議事項須經三分之二以上成員出

3-13-3 
 



席，並經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人數之同意始生效力，即代表全體學生之

意見。 

第9條 ​ 本會會報以每學期召開兩次（期初、期末各一次）為原則，由主席主持

且召集幹部及成員，並邀請指導老師(學務處)列席指導。 

第10條 ​ 本會舉辦之活動，以在校內為原則，承辦之各項活動須不違背校規及

相關法令，且配合本校之校內外活動辦法提出申請。 

第11條 ​ 本會各項資料、表件、帳冊均須妥為保存，於每學期之期初、期末及

新舊任幹部移交時，應編列清冊報請核備，並接受學務處之稽核。 

第12條 ​ 獎勵：凡負責熱心盡職人員，任期結束時由訓育組簽請專案獎勵。 

第13條 ​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得依本校「學生社團輔導辦法」及本校校規等

有關規定辦理之。 

第14條 ​ 本辦法經呈　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、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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振聲高級中學班聯會選舉及罷免辦法 

中華民國95年8月訂定 

中華民國102年8月30日修訂 

 

第1條 ​ 為輔導學生培養民主觀念、素養、熟練民主選舉運作，選出品學兼優、

具領導才能、服務熱忱之學生擔任幹部，特依據本校「學生自治規則」第

三條之規定，制定本辦法。 

第2條 ​ 對    象：​

凡學生班聯會之（一）班級代表（二）主席（三）副主席 （四）秘書（五）各組

組長及組員之任免，皆受本法之規範。 

第3條 ​ 主辦單位：​

由原任班聯會負責舉辦新任班聯會之選舉，並請指導老師(學務處)列席

指導，選務工作人員應提供候選人有公平競爭機會。 

第4條 ​ 任    期： 

1、​ 班聯會之任期為一學年，任期一年，每學年改選一次，未經學校核

准均不得中途改選。 

2、​ 新任負責人任期為每年10月1 日起至隔年9 月30 日止，期間應主

動參與各項活動。 

3、​ 若因故出缺，則依本辦法補選之。 

第5條 ​ 選舉辦法：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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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述所有成員之產生皆以公開、公平、公正為原則，並經學務處審核定

之。 

1、​ 班級代表： 

(一)選舉方法：由各班先行提名候選人，經班會程序投票表決後，選派

一名班級代表，並經導師同意後擔任之。其公開選舉過程須記錄

於班會紀錄簿中。 

(二)候選人資格： 

1、限本校在學一、二年級學生。 

2、前學期智育及體育成績須在60分以上 (含60分)，且未受小

過以上處分者。 

2、​ 主席、副主席： 

(一)選舉方法：由新任班聯會會員大會直接普選產生，以無記名單記

投票選舉產生，由得票最高者當選。其程序如下： 

1、​ 公告選舉日程 

2、​ 候選人登記 

3、​ 資格審查 

4、​ 公佈候選人名單  

5、​ 競選活動  

6、​ 投票  

7、​ 開票及核定主席。 

(2)​ 候選人資格 

3-13-6 
 



1、​ 須具各班班級代表身份。 

2、​ 限在校二年級學生。 

3、​ 須由班聯會之班級代表3名以上連署推薦。 

3、​ 秘書：由主席自「班聯會」成員中遴選高中部或國中部代表一人擔

任。 

4、​ 組長（一年級3位，二年級3位）： 

(1)​ 選舉方法：由代表大會提名，經三分之二以上成員出席，並經

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人數同意任命之。 

(2)​ 候選人資格： 

1、​ 限本校在學一、二年級學生。 

2、​ 未受小過以上處分者。 

第6條 ​ 競選活動之宣傳 

1、​ 得於選舉期間實施宣傳，惟宣傳品均須依本校「學生自製刊物輔導

暨評閱辦法」提出申請，並一次送請，學務處審核蓋章後，始准張

貼於指定場所。如有未按規定張貼、清除之宣傳品，以候選人為負

責當事人。 

2、​ 各候選人嚴禁於上課時間至各班拉票、唱歌、喧鬧影響或妨礙上課

情形，未經同意不得進入他班教室內宣傳，如有違反競選規定或妨

害其他候選人之不當言行者，取消其候選人資格。 

3、​ 政見發表：主席、副主席候選人於送審參選申請單時一併繳交一份

電子檔至訓育組，核可後統一由訓育組公告各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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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條 ​ 當選與交接 

1、​ 新任班聯會選出後，應於改選完畢當日內，將得票數送交學務處訓

育組核備。 

2、​ 新任班聯會選出後，應在選竣後2週內，由原任班聯會召開代表大

會，並請指導老師(學務處)列席指導，備齊清冊，公開移交予新任

班聯會，並接受學務處之稽核。 

3、​ 各當選人如經發現有資格不符者，除撤銷當選人資格外，並應令重

選。 

4、​ 各候選人對選舉結果有異議，應於選舉結束後一週內，檢具具體事

證，向學務處訓育組提出申訴，訓育組於二週內對選舉結果之確認

，為當選或選舉無效之裁定。 

第8條 ​ 罷免辦法： 

1、​ 班級代表： 

(一)其行為有不堪擔任班聯會之班級代表者，經各班班會決議，得罷

免之。 

(二)無法配合本會之組織章程行事，得由2位以上班聯會代表，提出相

關具體事證後，上陳學務處訓育組，主席召集幹部及成員召開會

議，指導老師(學務處)列席，並經代表大會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出

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罷免之。 

2、​ 主席、副主席： 

(一)其原候選資格喪失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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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其行為不堪擔任主席、副主席，得由2位以上班聯會代表，提出相

關具體事證後，上陳學務處訓育組，主席召集幹部及成員召開會

議，指導老師(學務處)列席，並經代表大會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出

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罷免之。 

3、​ 組　　長： 

(一)其原候選資格喪失者。 

(二)其行為不堪擔任組長，得由2位以上班聯會代表，提出相關具體事

證後，上陳學務處訓育組，主席召集幹部及成員召開會議，指導

老師(學務處)列席，並經代表大會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出席代表

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罷免之。 

4、​ 組　　員： 

其行為不堪擔任組員者，得由組長提出具體事實，由主席提報訓育

組裁決後罷免之。 

第9條 ​ 補選辦法： 

1、​ 班級代表因故出缺，由各班班會依本法補選之。 

2、​ 主席因故出缺，剩餘任期未滿3個月，由副主席繼任之；剩餘任期3

個月以上，由訓育組擇期辦理補選。 

3、​ 主席、副主席同時出缺，或無人登記選舉時，則由本會代表大會推

舉符合候選資格者補選之。 

4、​ 各組組長因故出缺，剩餘任期未滿3個月，由主席指派一人繼任之；

剩餘任期3個月以上，由本會擇期辦理補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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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​ 各組組員因故出缺，由該組組長提名，主席同意後提報訓育組審核

任命之。 

第10條 ​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得依本校有關規定辦理之。 

第11條 ​ 本辦法經呈  校長公佈實施，其修改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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